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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

题的解释(二)》已于2006年7月3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

会第1396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6年11月16日起施行。

最高人民法院 二00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

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(二)(2006年7月31

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96次会议通过)法释〔2006〕9

号 为依法惩治走私犯罪活动，根据刑法和刑法修正案(四)的

规定，现就人民法院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

问题补充解释如下： 第一条 走私各种口径在六十毫米以下常

规炮弹、手榴弹或者枪榴弹等分别或者合计不满五枚的，属

于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“情节较轻”，以走私

弹药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 走私各

种口径在六十毫米以下常规炮弹、手榴弹或者枪榴弹等分别

或者合计达到五枚以上不满十枚，或者走私各种口径超过六

十毫米以上常规炮弹合计不满五枚的，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

一条第一款规定，以走私弹药罪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

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 走私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各种弹药，数

量超过该款规定的数量标准，或者走私具有巨大杀伤力的非

常规炮弹一枚以上的，属于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四款规定

的“情节特别严重”，以走私弹药罪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

，并处没收财产。 第二条 走私各种弹药的弹头、弹壳，构成



犯罪的，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，以走私弹药

罪定罪处罚。 走私报废或者无法组装并使用的各种弹药的弹

头、弹壳，构成犯罪的，以走私普通货物、物品罪定罪处罚

；经国家有关技术部门鉴定为废物的，以走私废物罪定罪处

罚。 对走私的各种弹药的弹头、弹壳是否属于“报废或者无

法组装并使用”的，可由国家有关技术部门进行鉴定。 第三

条 走私各种炮弹、手榴弹、枪榴弹的弹头、弹壳的定罪量刑

数量标准，按照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的五

倍执行。 走私军用子弹、非军用子弹的弹头、弹壳的定罪量

刑数量标准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法释(2000)30号《关于审理走

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规定的关

于走私军用子弹或者非军用子弹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的五倍

执行。 第四条 实施本解释第一条、第二条规定的走私犯罪行

为，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法释(2000)30号《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

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的第一款第(三)项

、第二款第(三)项、第三款第(三)项和第(四)项规定的相应情

形的，按照该解释有关规定的处罚原则处理。 第五条 对在走

私的普通货物、物品或者废物中藏匿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、

第一百五十二条、第三百四十七条、第三百五十条规定的货

物、物品，构成犯罪的，以实际走私的货物、物品定罪处罚

；构成数罪的，实行数罪并罚。 第六条 逃避海关监管，走私

国家禁止进口的废物或者国家限制进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废物

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于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规

定的“情节严重”，以走私废物罪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
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： (一)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非危险性固体

废物、液态废物分别或者合计达到一吨以上不满五吨的； (



二)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非危险性固体废物、液态废物分别或

者合计达到五吨以上不满二十五吨的； (三)未经许可，走私

国家限制进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、液态废物分别或者

合计达到二十吨以上不满一百吨的； (四)走私国家禁止进口

的废物并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。 第七条 走私国家禁止进口

的废物或者国家限制进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废物的数量，超过

本解释第六条规定的数量标准，或者达到了规定的数量标准

并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，或者虽未达到规定的数量标准但

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且后果特别严重的，属于刑法第一百

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“情节特别严重”，以走私废物罪判

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 第八条 经许可进口国家限

制进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废物时，偷逃应缴税额，构成犯罪的

，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，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定

罪处罚；既未经许可，又偷逃应缴税额，同时构成走私废物

罪和走私普通货物罪的，应当按照刑法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

处罚。 虽经许可，但超过许可数量进口国家限制进口的可用

作原料的废物，超过部分以未经许可论。 第九条 走私置于容

器中的气态废物的，参照本解释规定的有关固体废物、液态

废物的定罪数量标准和处罚原则处理。 国家限制进口的可用

作原料的废物的具体种类，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执行。 第

十条 本解释施行后，最高人民法院法释(2000)30号《关于审

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中有关走私

固体废物犯罪的规定不再执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